附件1
关于修改《丽水市绿道管理暂行办法》等2件
规范性文件（草案）的起草说明

丽水市人民政府： 

现就我局城建处起草的《关于修改《丽水市绿道管理暂行办法》等2件规范性文件（草案）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根据丽水市司法局文件《关于2019年下半年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情况的通报》（丽司〔2020〕23号）要求，明确指出《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诚信评价制度><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信息化管理制度><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巡查制度>等三个制度文件的通知》，存在未公开征求意见、将失信单位责任人员作为连带责任人记入个人信用档案的规定没有上位法依据等问题。《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丽水市绿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存在规定绿道规划的变更程序与《浙江省城市绿道管理办法》第十八条不一致。我局高度重视，组织城建处、法规处等相关处室研究修订完善工作方案，原则上决定按照法定流程修订。

二、起草情况

该文件2020年4月开始由市建设局城建处进行必要性、可行性等内容的研究讨论。

2020年5月13日至5月22日，丽水市建设局在丽水市建设局门户网站“公众参与”栏目、丽水市人民政府网站“建言献策”栏目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修改<丽水市绿道管理暂行办法>等2件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至5月22日，共收到公众意见0条。

5月29日至6月22日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核，并提出相关意见。

三、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根据市司法局《关于2019年下半年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情况的通报》（丽司〔2020〕23号）要求，通过制定《关于<丽水市绿道管理暂行办法>等2件规范性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提高<丽水市绿道管理暂行办法>等2件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四、拟规定的主要制度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根据《2019年7-12月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情况汇报表》要求，修订相关条款，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将《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丽水市绿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丽建发〔2019〕227号）第二章 绿道规划 第十一条内容修改为：“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绿化用地和已建绿道，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使用性质。确需占用或改变其使用性质。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因建设等特殊原因，确需临时占用城市绿道的，须经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办理临时占用手续，并限期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删除《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诚信评价制度><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信息化管理制度><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巡查制度>等三个制度文件的通知》(丽建发〔2019〕172号)中附件1，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诚信评价制度，第九条部分内容：“同时将责任人员作为失信单位的连带责任人记入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其个人信用档案中。”
三、将《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诚信评价制度><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信息化管理制度><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巡查制度>等三个制度文件的通知》(丽建发〔2019〕172号)中，附件1，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诚信评价制度，第十一条；附件2，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信息化管理制度，第十五条；附件3，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巡查制度，第十一条“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30日后施行。”修改为“本制度自2019年9月23日开始施行。”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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